
■ 债权转让通知书

内蒙古和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 月 29 日，你公司共计向我借款

939300元，你公司将开发的位于达拉特旗树林召
镇怡馨花园10-4-407、14-1-902、14-2-805、7-
3-806、11-2-502共计五套房产网签在我本人名
下，合同编号如下：2020-9001425、2020-9001423、
2020-9001401、2020-9001424、2020-9001422，现
我将该笔债权及相应的上述房产的抵押权等权利
全 部 转 让 给 第 三 人 白 四 其（ 身 份 证 号 ：
152722196609083319），望你公司接到通知后，及时
向白四其偿还该笔债务。

本通知自送达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通知。
债权人：白海生

2023年7月19日

■ 更正

付建平：
本院于2023年2月24日刊登在《内蒙古法制

报》第14版关于（2022）内0105民初6016号被告付
建平的公告中，其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更正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及上诉状副本”，其他公告内容不变。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7月19日

■ 遗失声明

王永胜（身份证号：150124198507201131）购买
塞外名苑E10号楼二单元704房屋，遗失购房认购
协议一份；遗失购房收据，收据号：0018552 ，金额
83559 元，收据号：0020261 ，金额1532 元，收据号
0018560，金额：2500 元，收据号：0118830，金额：
81686元，收据号：0018852，金额：20000 元，收据
号：0020262 ，金额：78455 元，声明作废。

本人郝梦遥遗失呼和浩特恒伟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恒大养生谷楼盘地块10-5号楼一单元一层
104 房屋付款收据，编号 9793609，金额 147905.00
元，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与呼和浩特恒伟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无关，声明作废。

呼伦贝尔蒙达红鹿业有限公司大杨树分公司将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鄂伦
春 自 治 旗 支 行 大 杨 树 办 事 处 ，核 准 号 ：
J1969000482001，账号：05141401040015034，声明
作废。

将鄂尔多斯市华祥职业培训学校的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民证字第0112号）遗失，声
明作废。

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52524752591819L，原旧公章和
财务章均销毁，特此声明作废。

内蒙古元荣昕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50207MA0NFJJW40，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卓信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许可
证丢失，核准号：J2042000218501，开户银行：中国
工 商 银 行 察 哈 尔 右 翼 前 旗 支 行 ，账 号 ：
0611031809200142223，声明作废。

内蒙古日顺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4756678305W）遗失公章
和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焦杰警官证丢失，警号：060066，特此声明作废。
车牌号为蒙 A1829 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2023年7月19日

■ 债权转让公告

致托克托县盛唐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北京幕墙工程分公司

（下称“我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现将债权转
让事宜向你公司通知如下：2023年6月26日，我
公司与李静琼（身份证号码：513025197410283309）
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我公司将与你公司之间
的（2018）内01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定的
全部债权，包含工程款本金27165737.73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173486.34元，一并转让给
李静琼。请你公司自上述债权转让之日起向李静
琼履行债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山东天幕集团总公司北京幕墙工程分公司

2023年7月19日

■ 公告

包头市恒荣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会已根据申请人郭雪功向本会提出的仲裁

申请及申请人与你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的仲裁条款，依法受理了双方之间因上述合同
所引起的争议仲裁案，本案案号为（2022）包仲字
第0260号，本案已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包仲裁字第133号裁决书。请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会地址：包头市九原区开元大街1
号新党政大楼副楼 D211 室，联系电话：0472——
5618906）

包头仲裁委员会
2023年7月19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周健：
你与本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东胜区人民法

院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作出（2018）内 0602 民初
2058号民事判决书。本人已经依法将本判决所确
认的债权及相关权利，全部转让给张三红（身份证
号码：152801197312064713）。请你及相关义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直接向张三红履行所有的法
律义务。

通知人：赵君法
2023年7月19日

■ 更正

我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在本报刊登的“拍
卖公告”中蒙 CAC185（原蒙 C55855）更正为：蒙
CAX185（原蒙C55855），特此公告。

内蒙古及时雨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9日

■ 债权转让公告

王勤：
2023 年 4 月 15 日 ，段 文 杰（身 份 证 号 ：

15272419740123033X）与 段 文 飞（身 份 证 号 ：
152701197605220016）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依
法将段文杰对王勤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段文飞。该
债权已经过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
（判决文书号：（2022）内06民终585 号）。根据该

《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该判决
所确认的债权及相关权利，已全部转让给段文
飞。请你及相关义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直接
向段文飞履行所有的法律义务。

通知人：段文杰
2023年7月19日

临河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对安杰（万龙刺青）

行政处罚告知书的送达

被处罚人：安杰（万龙刺青），性别：男，年龄：
26岁，民族：汉，地址：临河区团结路美丽园西门北
侧 ，身 份 证 号 ：622424199705026114，电 话 ：
15648880044。

你（单位）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从事洗文身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拟
对你（万龙刺青）作出：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壹佰元整（100.00 元）；2、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
整（100000.00 元）的行政处罚，请在公告期满之
日前来我大队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
条和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享有对此进
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三
日内到临河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进
行陈述和申辩。因采取直接送达、委托送达、
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临河区卫生健康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临卫
医罚告〔2023〕J00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
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
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通
知后5日内（工作日）提出申请，逾期视为放弃听
证。

联系电话：8326620 联系人：王莉
地 址：临河区金沙路c座大厦五楼
邮政编码：015000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3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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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蒙信饮服破管字第11号
宁城县饮食服务公司债权人：

《宁城县饮食服务公司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22年9月22日经

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3年7月17日经宁城县人民法

院（2009）0000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本次为第1

次分配，确定于2023年8月17日前以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实施，

本次分配金额详见附件《分配表》和《普通债权分配明细表》。

特此公告

附件一：《分配表》；

附件二：《普通债权分配明细表》

宁城县饮食服务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7月19日

公 告

分配表

序号

1
2
3
4
5

名称

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

破产费用及预留

第一顺位（工资、经济补偿金、养老医疗保险等）

第二顺位（税收债权及其他社会保险等）

普通债权剩余可分配金额

金额

3，746，155.36
921，841.41

20，000.00

0
2，804，313.95

受偿比例

/
100%
100%
/
17.0265%

普通债权分配明细表

清偿总额2，804，313.95元，清偿率17.0265%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债权人

白万胜

白玉贵

鲍士成

陈淑荣

陈素霞

陈玉林（李淑琴）

格日勒

孙广东

顾丽荣

郭景良

郭艳明

韩敏君

靳翠兰

李凤兰

李平

李雅轩

刘建友

刘克武

刘亚杰

刘玉文（姜振生）

马永章

马振国

孟凡斌

孟繁才

宁城县昊丰热力有限公司

秦淑芬

时光

债权金额

2，000.00
2，500.00
4，000.00
197，000.00
964，679.64
883，638.05
4，500.00
563，745.00
64，880.00
21，883.33
12，253.33
12，888.00
36，000.00
86，260.50
14，460.00
134，364.15
3，980.00
5，900.00
10，000.00
259，220.17
11，000.00
66，166.67
2，905.00
55，910.00
107，968.00
4，500.00
3，700.00

受偿金额

340.53
425.66
681.06
33，542.25
164，251.39
150，452.83
766.19
95，986.17
11，046.81
3，725.97
2，086.32
2，194.38
6，129.55
14，687.16
2，462.04
22，877.54
677.66
1，004.56
1，702.65
44，136.18
1，872.92
11，265.88
494.62
9，519.53
18，383.20
766.19
629.98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孙栋

孙贵山

谭柏

王海民

王金英

王生

邢树才

徐辉

于贵文

张凤荣

张桂琴

张庆彩

张涛

张希梅

张旭东

张云宝

张占福

赵清玉

赵维峰

周国旺

鲍德成

鲍青和

鲍庆（乌淑云）

房国珍

高占武

海澎涛

海泉

刘彩云

刘亚奇

46，134.00
14，000.00
50，076.00
11，343.00
2，230.00
2，550.00
54，100.50
2，453.00
24，663.90
129，017.00
1，500.00
189，312.00
20，190.00
16，793.20
82，677.00
49，497.60
509，056.00
47，000.00
900，094.00
5，700.00
4，000.00
2，500.00
4，000.00
583，178.80
25，450.00
4，365.00
4，000.00
21，773.00
103，000.00

7，855.02
2，383.71
8，526.20
1，931.32
379.69
434.18
9，211.43
417.66
4，199.40
21，967.11
255.40
32，233.25
3，437.65
2，859.30
14，077.02
8，427.72
86，674.53
8，002.47
153，254.70
970.51
681.06
425.66
681.06
99，295.07
4，333.25
743.21
681.06
3，707.18
17，537.32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合计

孙广发

孙广杰（郑秀清）

孙浩琳

张有

赵淑英（海澎潮）

赤峰诚悦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徐鲁娜

徐国林

程玉璞

任希林

孙广和

孙贵芳

孙跃良

王丙富

王良

王希文

项建光

张宝艳

张成武

张文斌

赵忠伶

訾雪东

潘山

牟占琴

汪开明

徐国宏

姜学孟

内蒙古宁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7，000.00
147，975.00
2，464，250.00
68，087.75
3，500.00
47，028.00
5，000.00
13，751.00
24，480.00
10，000.00
25，300.00
4，000.00
13，200.00
3，500.00
8，000.00
35，000.00
13，250.00
2，721.00
5，000.00
56，400.00
55，220.60
3，200.00
8，068.00
782，151.00
30，000.00
11，500.00
1，800.00
6，400，465.17
16，946，803.36

43，758.16
25，195.00
419，576.07
11，592.98
595.93
8，007.23
851.33
2，341.32
4，168.09
1，702.65
4，307.71
681.06
2，247.50
595.93
1，362.12
5，959.28
2，256.01
463.29
851.33
9，602.96
9，402.15
544.85
1，373.70
52，035.86
5，107.96
1，958.05
306.48
1，089，776.61
2，804，313.95

内蒙古农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鼎新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内蒙古财信农业信贷担保

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内蒙古农牧

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

担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内蒙

古日报》刊登的分立公告及农担公司

财务分立审计报告，农担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债务人及反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反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

以承继方式依法转让给内蒙古鼎新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鼎新公司”）。农担公司与鼎新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反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一、债权转让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农担公司依法将以

下代偿项目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各债

务人、反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

二、债务催收公告

鼎新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合法受

让人，已依法取得相应债权，现依法向

各债务人、反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进行

催收，请各债务人、反担保人和其他义

务人，或债务人、反担保人和其他义务

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公告刊发之日

起，向鼎新公司履行债权合同及反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清单

转让方：内蒙古农牧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

街19号财信集团综合办公楼九层

受让方：内蒙古鼎新融资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

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

街23号日信华宸大厦3楼

联系人：李永红 联系电话：0471-

6382018

2023年7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权人

农担公司

农担公司

农担公司

农担公司

农担公司

农担公司

农担公司

农担公司

农担公司

债务人

满洲里喀秋莎实业有限公司

达拉特旗日上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赤峰天泽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维尔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兴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天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元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杭锦后旗坤源工贸有限公司

通辽朵兰纺织品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

时海云、赵丽欣、尤宪楠、杨晶、王玉财、王旭、王伟、王铁军、王天石、王德刚、王超、齐金生、吕剑锋、吕海英、林志英、梁小雪、李云龙、蒋莉、何晶晶、韩丽、郭玖明、谷静、宝迪

达拉特旗日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佳、高海珍

鞠天华、鲁国华、巴林左旗鑫隆超市

双辽市维尔农业有限公司、赵保东、吴俊梅、赵保方、范羽

杨阳、吕仲兵、梁美桃、许军祥、赵利军、刘建义、薛玉清、苗英格

赵来富、张凤

张炳懿、朱艳秋

汪玉祥、贾玉梅、贾美玲、李军、郭燕

乌仁托亚、赵玉峰、赵玉林

本金

3399.83
1333.26
1040.46
1539.81
406.20
190.11
1403.62
530.37
2804.08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为债权本金余额，债务人和反担保人应支付给内蒙古鼎新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利息、违约金、资金占

用费等需按照委托保证合同、反担保合同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2.若债务人、反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反担保人”包括反担保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反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反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附件一：

附件二：


